
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   學年度高職部學生直升學院部申請表 

學 生 

姓 名 
 

學 

號 
 

原就讀 

科別 

高職部               科 

   年級        班 

通 訊 處 
 

 

家 長 手 機  

學 生 手 機  

基   

本   

資   

格 

  成 績 

 

學 期    

操 行 成 績 

(德育) 
學 業 成 績 

學 生 簽 名  

家 長 簽 章  

一上 

無 

須 

填 

寫 

 導 師 簽 章  

一下  系 主 任簽章  

二上   □獎懲紀錄相抵後未達小過處分 

 □獎懲紀錄相抵後達小過以上處分 二下  

平均 

(請先暫用「各學期學業 
成績加總÷4」做預估) 學務處 

初審 
 

備註 
獎懲紀錄相抵後 

未達小過以上處分 

前四學期學業成績

總平均達 70分以上

且修足所屬系組應

修之科目與學分數 

 □修足所屬科組應修之科目與學分數 

 □未修足所屬科組應修之科目與學分數 

教務處 

複審 
 

申請直升 

系科別 
  學院部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一年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審 

查 

情 

形 
直   升   科   別 直 升 審 查 委 員 會 

□同意錄取 

□同意暫列備取待候補 

□不同意錄取 

   年   月   日直升審查委員會議決議： 

 □擬予錄取                學系 

□暫列              學系備取第____名 

□擬不錄取  學系主任簽章  

 

備 
     

註 

1.填妥本申請單，應附歷年成績單。 

2.經審查合格錄取之學生，應於規定時間至教務處

辦理報到手續，逾期者視同放棄。 

3. 錄取同學報到時請繳交報到單及切結書。 

註 

冊 

組 

收 

件 

 收 

件 

日 

期 

   

年   

月    

日  

 

 

以
下
勿
填 

以
下
勿
填 


